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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對策(未滿 2歲幼兒篇)Q&A-家長篇 

(110 年 8月 1日起適用)  

衛福部 1100201更新 

Q1 未滿 2歲育兒津貼補助對象？ 

A1 一、 實際年齡未滿2歲的我國籍兒童，且請領當時符合下列情形者： 

(一)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稅

率未達20％。 

(二) 未領取托育補助。 

(三) 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二、 自110年8月起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弱勢兒少生活津貼不得同

時領取育兒津貼」之規定。換言之，如果您正在領取育嬰留職停薪

貼或弱勢兒少生活津貼(如低收入戶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兒少生活

津貼、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只要綜合所得稅率未達20％、沒

有正在領托育補助或接受政府安置收容，都可以來申請育兒津貼。 

Q2 新制(110年 8月 1日起)未滿 2歲育兒津貼發放金額？與舊制差異? 

A2 一、 提高發放金額：110年8月起至少3,500元、111年8月起至少5,000元。 

二、 提前第2胎加碼：110年8月起4,000元(第3胎以上4,500元)、111年

8月起6,000元(第3胎以上7,000元)。 

三、 擴大補助對象：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類補

助不得同時領取的規定。如果您正在領取勞保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或其他弱勢兒童少年等生活類補助，自110年8月1日起就可以同時

領取育兒津貼。 

綜上，依據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每名兒童每月補助金額如下： 

   

發放條件 發放金額 第1胎 第2胎 第3胎以上 

新

制 

第一階段

(110/8~111/7) 

稅率未達20％ 3,500 4,000 4,500 

中低收入戶 
5,000 6,000 7,000 

低收入戶 

第二階段 

(111/8起) 

稅率未達20％ 

5,000 6,000 7,000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舊制 

(110/7/31以前) 

稅率未達20％ 2,500 3,500 

中低收入戶 4,000 5,000 

低收入戶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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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未滿 2 歲育兒津貼要到哪裡申請？110 年 8 月 1 日以前已經在領取舊制

育兒津貼，需要重新申請新制育兒津貼嗎? 

A3 一、 和現行相同，請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寄」或「親送」到

兒童戶籍地的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二、 如果正在領取舊制育兒津貼，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政府將自動調

整發放金額，不需另外提出申請新制育兒津貼。 

Q4 申請未滿 2歲育兒津貼需準備哪些文件？ 

A4 一、 由申請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提出下列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及兒童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 申請人其中一方之郵局(或地方政府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

本。 

(四) 其他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第 2名以上子女等）。 

二、 提醒您，新制(110年 8月起)針對第 2胎子女有加發津貼，您可於

申請時主動檢具第 2名子女證明文件，方便核定機關查調比對。 

Q5 綜合所得稅率怎麼認定？如何查詢？ 

A5 一、 綜合所得稅率係採計最近一年的完稅資料認定。例如：110 年申請

者，採計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完稅資料（因 109年度綜合所得稅資

料尚未完稅）。 

二、 如綜合所得稅稅率審查未通過而不符補助資格者，兒童父母或監護

人得以下列資料於申復期限前提出申復： 

（一） 最近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二） 於30日內無法取得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者，得先以當年度綜

合所得稅申報資料辦理資料建檔，並於當年12月31日前補附綜

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如有特殊理由，經核定機關認定者，不

在此限。 

（三） 舉例來說，110年8月提出申請者，因108年綜合所得稅率達20％，

經核定機關審查不符補助資格者，得於申復期限前，以109年度

綜合所得稅率核定結果通知書提出申復，核定機關於110年年底

取得財稅單位提供之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率完稅資料後，比對補

助資格，符合者，追溯自受理申請月份起發放。 

三、 申請人（兒童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如需查詢個人綜合所得稅稅率，

可親至稅務機關（國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申請綜合所得稅核

定通知書查詢。 

Q6 申請後多久可以領到補助？可以追溯到兒童出生當月發放嗎？ 

A6 一、 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或文件備齊日 30日內完成審核及撥

款作業，核定機關將按月撥入申請人帳戶。但有特殊情形者，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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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其他方式發給。 

二、 經審核符合領取資格者，追溯自受理申請月份發給。但兒童出生後

60日（日曆天）內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並申請者，得追溯自出

生月份發給。 

Q7 兒童父母或監護人尚未取得我國國籍是否能提出申請？ 

A7 不論父母或監護人之國籍為何，只要兒童為我國籍，其父母雙方或監護

人均可提出申請。 

Q8 可否由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提出申請？ 

A8 一、 兒童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具下表所列情況之一或其他特殊情形，

未能實際照顧兒童者，得由實際照顧兒童且與兒童共同居住之人

提出申請： 

兒童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具下列情形 應備文件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

案協尋未獲，達6個月以上 

警察受(處)理查詢人口案件登記

表之收執聯影本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

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

且在執行中 

保安處分處所執行證明、在監執

行證明 

有家庭暴力 

家暴事件調查表影本、家庭暴力

事件驗傷診斷書影本或暫時／通

常保護令影本 

其他變故或特殊情形 

經社工或受理機關派員實際訪

視，確認兒童之父母雙方或監護

人未照顧幼兒，且實際照顧者確

實與兒童共同居住者，得由實際

照顧者提出申請 

二、 因具上列情形，由實際照顧者提出申請時，申請表改由實際照顧

者簽章，綜合所得稅率之認定，以實際照顧者之資料為凖。 

Q9 申請人離異取得兒童監護權後再婚，繼父(母)與兒童同戶籍並共同生

活，但繼父(母)未收養該名兒童，得否以繼父(母)作為申請人？ 

A9 繼父(母)如未收養該名兒童，則與該名兒童無血緣與法律之親子關係，

因此，仍應由該名兒童之監護人提出申請為原則。 

Q10 兒童父母離異，由誰提出申請?由何人領取津貼? 

A10 一、 視監護權歸屬決定由誰提出申請，有下列幾種情形： 

（一） 未協議監護權或共同監護：由實際照顧兒童的父或母提出申

請。 

（二） 一方取得監護權：由取得監護權的父或母提出申請。 

二、 津貼得經父母協議由一方領取或以該名兒童的帳戶作為撥款戶。 

Q11 已經領生育補助、生育給付，還可領育兒津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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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目前生育補助多為地方政府自籌經費發放的一次性生育補助，補助金額

各地不一；亦有因各職業別身分所提供的生育給付或補助。因性質和育

兒津貼性質不同，可重複領取。 

項目 辦理機關 內容 

生育補助 各縣(市)政府 
為各地方政府自辦的一次性生育

獎勵金，各縣市補助金額不同。 

生育給付(補助) 

勞動部、 

銓敘部、 

國防部、 

  農委會 

係指領取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

險、公教人員保險及農民保險等社

會保險生育給付，或軍人生育補

助。 
 

Q12 第 2、3名以上子女如何認定？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A12 一、 第 2、3名以上子女，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並依出生年月

日排序計算之第 2、3名（含）以上子女。雙（多）胞胎者，依子女

出生排序為第 2、3名（含）以上者。舉例說明： 

（一） 胎次別為第2胎的雙胞胎兄弟，哥哥為第2名子女，弟弟為第3

名子女。 

（二） 胎次別為第1胎的3胞胎兄弟，最小的弟弟為第3名子女。 

（三） 收養子女、再婚子女、同一父或母所生因故未於同一戶籍

內，均列入排行計算。 

二、 需準備文件：戶口名簿、戶政事務所核發之第 3名(含)以上兒童證

明卡等相關證明文件。 

Q13 申請後，多久可以領到補助?如何知道未滿 2歲育兒津貼審核進度? 

Q13 一、 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或文件備齊日 30日內完成審核及撥

款作業，核定機關將按月撥入申請人帳戶。但有特殊情形者，得按

月以其他方式發給。 

二、 可向受理申請之鄉(鎮、市、區)公所或兒童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查詢。 

Q14 兒童原自己照顧領取未滿 2歲育兒津貼，改送托與政府簽約托嬰中心（居

家托育人員），或者原領托育補助改領育兒津貼，需要重新提出申請嗎？ 

A14 一、 兒童原本領取未滿 2歲育兒津貼，如改送托與政府簽約的托嬰中心

(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托嬰中心(或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代為申請托育補助。 

二、 相反的，如果原來領取托育補助，改領未滿 2歲育兒津貼，也要記

得向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Q15 正在領取未滿 2 歲育兒津貼，兒童滿 2 歲以後，想繼續領取教育部 2-4

歲育兒津貼，還需要重新申請嗎？ 

A15 本部與教育部已經透過資訊系統介接方式，進行資料交換，若您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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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衛福部未滿 2 歲育兒津貼，且滿 2 歲後未進入幼兒園就讀，小孩滿

2 歲以後，教育部將主動延續領取資格，並依指定帳戶每月撥付育兒津

貼，以達便民效益。 

Q16 兒童戶籍地變更，需要重新提出申請嗎？ 

A16 申請人應於兒童戶籍地變更起 30日內主動向原戶籍地的鄉(鎮、市、區)

公所申報，並於新戶籍地重新提出申請未滿 2歲育兒津貼。 

Q17 有相關問題，可以到哪裡詢問？ 

A17 一、 各地方政府社會局（處）或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 

二、 衛生福利部「1957福利諮詢專線」(每天早上 8點至晚上 10點)。 

Q18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托育補助)申請要件？ 

A18 一、 須符合下列 5項申請要件： 

(一)未滿 2歲兒童送請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提供者照顧。 

(二)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 1年之綜合所

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或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

弱勢家庭。 

(三)兒童送托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等，且每週時數達 30 小

時以上。 

(四)申請期間，該名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

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 

(五)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

障礙、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兒童，不在此限。 

二、自 110 年 8 月起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得同時申請托育補助」

之規定。換言之，如果您正在領取育嬰留職停薪貼，只要所得稅率

未達 20％、沒有正在領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或接受

政府安置收容，都可以來申請托育補助。 

Q19 新制(110年 8月 1日起)托育補助金額？與舊制差異? 

A19 一、提高補助金額：110年8月起增加1,000元、111年8月起再增加1,500

元。 

二、提前第2胎加碼：110年8月起第2胎加發1,000元、第3胎以上加發

2,000元。 

三、擴大補助對象：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得同時領取的規定。如果

您正在領取勞保局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110年8月1日起也同時領取

托育補助。 

綜上，依據家庭經濟狀況，每名兒童每月補助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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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補助條件 

公共化 

(公設民營、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 

準公共 

(簽約之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

保母) 

第 1胎 第 2胎 
第 3胎 

以上 
第 1胎 第 2胎 

第 3胎 

以上 

新制 

第一階段 

110/8~111/7 

稅率未達

2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中低收入戶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低收入戶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新制 

第二階段 

111/8起 

稅率未達

20% 
5,500 6,500 7,500 8,500 9,500 10,500 

中低收入戶 7,500 8,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低收入戶 9,5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14,500 

舊制 

稅率未達

20% 
3,000 4,000 6,000 7,000 

中低收入戶 5,000 6,000 8,000 9,000 

低收入戶 7,000 8,000 10,000 11,000 
 

Q20 托育補助要到哪裡申請？110年 8月 1日以前已經在領取舊制托育補助，

需要重新申請新制托育補助嗎? 

A20 一、和現行相同，請檢具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郵寄」或「親送」到

兒童送托之托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所在行政區之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提出申請。 

二、如果正在領取托育補助，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政府將自動調整發放

金額，不需另外提出申請新制托育補助。 

Q21 申請托育補助需準備哪些文件？ 

A21 一、由申請人(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提出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 

(二)申請人及兒童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與托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簽訂之托育契約書。 

(四)申請人其中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五)其他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第 2名以上子女等）。 

二、提醒您，新制(110 年 8 月起)提前至第 2 胎加發，您可於申請時主

動檢具第 2名子女證明文件，方便核定機關查調比對。 

Q22 申請後多久可以領到托育補助？可以追溯到兒童送托當日計算發放嗎？ 

A22 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應於申請人備齊文件之日

起 5日內完成初審並登錄於衛生福利部資訊系統，續送交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局(處)複審，複審通過後將按月撥入申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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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育補助核定以月為單位，送托日數超過半個月未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計；半個月以下者，已半個月計。 

三、申請人於兒童送托日起 15 日內備齊文件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領

取資格者，追溯自送托日計算送托日數，據以核算及發放托育補助。 

Q23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讓子女送托領有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的三等親家

屬反而不能領托育補助是變相懲罰嗎？相關的法源依據？ 

A23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5條規定，居家式托育服務是

針對照顧三親等以外兒童且提供收費的托育服務。雖然三親等家屬是合

格登記的居家托育人員，但親屬托育屬於家庭內照顧的一環，108年 8月

1 日起，將育兒津貼補助 2 至未滿 5 歲兒童，提供家內照顧的家庭更多

協助。長期來說，每名兒童的津貼是增加的，而且從原本的只能領到 2

歲，延長到可以領到 5歲，對整體家庭而言受益更多。 

Q24 家長自己帶子女領的補助卻最少，如何鼓勵生育？ 

A24 一、政府的政策是採家內照顧及家外送托二軌併行，對於家長或三親等

親屬照顧屬於家庭照顧，是領取育兒津貼；至於送托專職保母或托

嬰中心照顧的家庭，除養育子女的基本開銷外，還需要支付額外的

托育費用，負擔較為沉重。因此，在制度設計上相對有所區隔。 

二、另自 108年 8月 1日起，對於在家內照顧的 2歲至 5歲未滿的幼兒

也提供育兒津貼延伸補助到 2歲至未滿 5歲幼兒，提供家內照顧的

家庭更多協助。長期來說，每名兒童的津貼是增加的，而且從原本

的只能領到 2歲，延長到可以領到 5歲，對整體家庭而言受益更多。 

Q25 托嬰中心兒童滿 3 歲需進入幼兒園，但難以馬上銜接幼兒園，是否可以

放寬托嬰中心受托兒童年齡？ 

A25 一、托嬰中心依法只能收托到兒童滿 2歲止，續托兒童到 3歲止已提供

家長最大的過渡階段彈性作法，且滿 2 足歲兒童應依規定進入幼

兒園，相對幼兒園的環境規劃與師資及設備等更符合該年齡層兒

童身心發展與成長之需求，更有助於孩子適齡適性的發展。惟政府

考量滿 2 歲兒童可能無法順利轉銜，故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

發放滿 2 歲幼兒續留公共托育、準公共保母或準公共托嬰中心的

托育費用補助。 

二、教育部於 108年 5月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已調整為幼

兒園若有缺額即可招收就學當月滿 2 歲生日的幼兒，以符合 2 歲

幼兒家長的托育需求。 

Q18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托育補助)申請要件？ 

A18 一、 須符合下列 5項申請要件： 

(一)未滿 2歲兒童送請托育公共及準公共服務提供者照顧。 

(二)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 1年之綜合所

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或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中低收入戶、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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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或弱勢家庭。 

(三)兒童送托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等，且每週時數達 30 小

時以上。 

(四)申請期間，該名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

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 

(五)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

障礙、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兒童，不在此限。 

二、自 110 年 8 月起取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得同時申請托育補助」

之規定。換言之，如果您正在領取育嬰留職停薪貼，只要所得稅率

未達 20％、沒有正在領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或接受

政府安置收容，都可以來申請托育補助。 

 


